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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的話 

 

2010年 6 月開始中譯這門課程的三門講義。過一段時間，各位閱讀這文字版本時，可能想不起

2010年上半年有什麼特別。今年開春以來，「富士康」有十二名年輕員工墜樓自殺。如花的生命

夭折，總是可惜。什麼出了問題？個人？管理？社會？經濟？眾說紛紜。我一直埋首的開放式課

程是否有這方面的教材？ 

 

耶魯大學哲學系有〈論死亡〉的視聽課程，全二十六講；最後三講以「自殺」為主題。於是動手

中譯。Shelly Kagan教授這三講更多是邏輯，以不同層面論證「自殺」。 

 

http://oyc.yale.edu/yale/portal_skins/custom/images/Kagan_home_poster.jpg 

 

原文是教授口述授課的轉錄文字版本。口述授課，每多口語、停頓、重複；中譯文字版本略有刪

節，方便閱讀時一氣呵成。沒有製作字幕，因為這些思考性質的教材，消化吸納要有時間；一心

二用趕著看字幕，未免有所遺漏。網上有心人士有製作中譯字幕的，可在網上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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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幾個月內，十二名富士康員工墜樓自殺，是否很不尋常？。香港《信報》簡報一星期的自殺個案。

「好多人跳樓」是粵語，意思是「很多人跳樓」。 

 

 

 



第二十四講：自殺（一）：自殺的理性 

（2007年 4 月 19日，英語授課錄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一講談到在面對「人必會死」時，你應該如何活著。事實就是我們都會

死，這又應如何影響我們生活的方式？學期的最後題目是這一切的反面。「人必會死」這事實提

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結束本身的生命。嚴格來說，事實不是「人必會死」，而是之前討

論死亡的額外特點：死亡的變異，尤其特別的是我們可以控制活多久。我們面對有可能提早結束

生命。這就是自殺。 

因此我們的最後題目：在什麼情況下，如果有的話，自殺是有意義？在什麼情況下，如果有的話，

自殺是合適的做法？我們現有文化相當普遍的特點是蔑視和恐懼自殺，認為這令人不安，不容易

清晰思考和討論這主題。大多數人認為要自殺就是瘋了。只是考慮自殺就是表明你瘋了的證據。

如果你不是瘋了，那麼它表明你是不道德。自殺顯然是永遠不正確的做法。 

我想提出的是我們需要一些時間，稍為公平一點看看問題的正反論據。我認為在思考自殺的話題

時，首先最要做的是區分問題的理性和道德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希望我們開始時能夠看看在什

麼情況下，如果有的話，自殺是理性的做法。然後轉到另一問題：什麼時候，如果有的話，自殺

在道德上是容許的或是可以接受？ 

提出這些區別，很明顯我預先假定這些問題是可以分開，或者至少是需要各自審查。一方面是理

性的問題，另一方面是道德的問題。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應否」的問題，都是評價方面的問題。

但至少大多數人都傾向於認為，當我們提出這一組問題而不是另一組問題時，我們是有著不同的

評價標準。 

毫無疑問，在許多情況下理性和道德是攜手並行。根據一些有關理性和道德的本質之哲學觀點，

兩者總是攜手並行。但是我們很多人都傾向於認為兩者能夠分開。舉個例子來說，在這個填寫報

稅表的季節，或更具體的說法是少報收入。報稅表被抽查的機率非常，非常低；即使被抓住，罰

款往往不是很厲害。因此，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很多人可能認為瞞稅是理性決定。可能不會

被抓住。即使被抓住，罰款有多糟糕？但是，即使我們同意瞞稅是理性，我們大多數人會很快跟

進這句話，指出這並不意味著瞞稅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這說明一種情況：也許在道義上你必頇

做一些理性上不要求去做的事。 

或者從其他角度來看選擇。你要決定選擇那一所大學。一方面想進入耶魯，另一方面是作為後備

的二流學校。你要決定怎樣做。道德上你沒有義務，道德要求去較好的學校而不是較低劣的學校。

但我要去較低劣的學校是不理性的。這說明一種情況：沒有道德要求，但有理性的要求。 

同樣，我們可以討論兩個例子的細節，但重點是指出，至少在原則上，表面上來看，這兩個問題

是可以分開。有時一些事情是理性上可接受，但它是不道德。有時一些事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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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不理性。因此在思考自殺時，我們需要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接一個。我們開始討論自殺的

合理性。如果有的話，什麼時候，自殺是理性的決定？ 

再一次，我想著自殺的合理性，首先是要區分兩個不同的議題，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

題是這樣：如果有的話，什麼時候死了比活著更好？是否活著是如此糟糕，也許死了更好？第二

個問題：假設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在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下，死了比活著更好，我們仍然要問難道

你相信你的判斷是理性，認為在這種情況你還是死了更好？自殺是否永遠是理性的？可以想像得

到第二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問題是這樣的。想像你可能有以下的思考。在那些情況下，生活變得如此可怕，你最好死了，你

不能頭腦清晰思考。你不能頭腦清晰思考這個事實，意味著你不應該相信你的判斷認為你是身處

那些情況。我們稍後才討論這是否很好的論點。但因為這論點是有可能的，因而我想區分最初的

問題〔難道你真的是死了更好〕和次要問題〔即使你死了更好可能是真實的，你認為自己是身處

這情況的想法是否合理或理性的決定〕。除非這兩件事情都落實，自殺似乎並不理性。 

第一個議題是要看看：〔死了更好〕是否永遠真實？在座一些人即時會有邏輯上的顧慮，不同的

哲學家以前也有提出，即是說〔某甲死了更好〕這判斷，這聲稱是沒有任何意義。前提是為了比

較〔更好或更壞〕，必先要知道若是作出選擇，事前是處於什麼情況，事後會處於什麼情況。這

可稱為「兩個狀況的條件」。 

一般來說，當我們判斷一些事物會否讓我們更好或更壞，我們已經滿足「兩個狀況的條件」。你

要決定是否減肥，你會想到現在身體超重的情況如何，減肥後的情況又如何。我可以比較兩個情

況，認為後者優於前者。要決定是否與這人結婚或分手，要選擇職業或轉業，你是在比較現時身

處的情況和可能身處的情況。你比較這兩種情況，才可以說：「是的，我會更好。」或「不，我

會更糟糕。」 

但是當我們談論自殺，我們知道事前的狀況，但沒有事後的狀況可作比較。假設死亡是終結，死

後你不存在，「不存在」不是你會身處的情況。這不是你的狀況，狀況和條件是在「存在」之先。

我們可以談談你是否快樂，是否傷心，是否無聊，是否激動，這一切都假設你是存在。即使「你

是否睡著了」也是可能身處的狀況，因為你存在。但是，如果我自殺，我不再存在，沒有第二種

狀況可作比較。反駁的一方指出我們怎麼能說「死了更好」，這說法似乎假設有第二種狀況可以

和實際狀況互相比較。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回事，所以「我死了更好」這判斷是言不成理。這說法

內裡有邏輯錯誤。這是反方意見。正如我所說，這吸引到一些哲學家，也許吸引到在座一些人。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說法。回顧我們之前討論的「剝奪說」，這是關乎死亡不是好事的核心說法。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死亡不是好事，因為這剝奪了只要我們沒有死，我們在生命中會得到的好

東西。這似乎是自然的說法，適當的說法。如果我們相信「兩個狀況的條件」，當然我們可能會

質疑怎可以有這樣的說法。畢竟，根據「兩個狀況的條件」，要是說死亡對我來說不是好事，還

是活著更好，那即是死後有一種狀況，和目前的狀況相比是更為糟糕。但死亡不是一種狀況，因

此沒有滿足「兩個狀況的條件」。 



那麼，我們可能要為此停頓片刻。如果「兩個狀況的條件」只是說我們永遠不能說「死了會更好」，

這是一碼子事，但原來「兩個狀況的條件」有更多含義，這含義就是你甚至不能說「活著會更好」。

這是非常，非常難以置信。 

想像一下，有一些快樂的人，難以置信的快樂的人，他們生活美滿，人生值得擁有的全都有了：

有愛，有成就，有知識和任何其他的。他走在街上，即將被卡車撞倒。你冒著一些風險，跳過去

拉他一把，救了他的命。令人高興的是你沒有受傷。他意識到他從鬼門關被拉回去，感恩的對你

說：「謝謝你。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你只要對他說：「老兄，你頭腦混亂。你要感謝我救了你的命，是假設我在某些方面令你受益。

假設我在某些方面令你受益，是先假設你繼續活著是好事。但是，由於兩種狀況的條件，我們不

能說你活著是好事，因為兩種狀況的條件要求有事前事後的狀況。事後狀況是不存在的。所以，

你的哲學思想真的相當混亂，以為我救了你是為你做了好事。」 

不可能嚴肅處理這樣的詭辯，也希望各位不會認真對待。當然，救人一命是幫別人的忙，因為這

假設他一直活得很好，以後也繼續精彩。這不是指出「不存在」是怪異，極不穩妥的狀況或條件。

不，當然不是如此。「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完全不是什麼條件或狀況。這是指出「兩個狀況的

條件」不是這類評價的真正要求條件。當對方向你道謝，你不用對他說明若是他死了，狀況會更

糟糕。我們只是說若是我救了你，你會過著什麼生活，而我確實救了你，你會活得很好。生活是

如此美好，失去它便是不好。由於失去這美好生活是壞事，為你保存下來是讓你受益，是幫你的

忙。「兩個狀況的條件」不是這樣說。必要放棄「兩個狀況的條件」。 

但放棄了這說法，我們可以在原則的另一方說同樣的事情。想像有些人的生活是可怕的，充滿著

痛苦，折磨和受難。稍後我們討論是否有這樣的人。暫且有這樣的一些人，繼續現在的生活對他

們不是好事，是壞事。他們的生活充滿著苦難和痛苦，沮喪和失望。這些狀況越來越多，生活越

來越苦。過著這樣折磨和痛苦的生活，一百年比三十年要糟糕得多。這樣的人長命是壞事，短命

會較好。 

當我們說「死了更好」，就是這意思。不是說人們死後有一些詭異，很難描述的狀況，只是簡單

地回顧人們可能活著的兩種生活。只是看看我救回來那位仁兄，比較一百年的美滿生活，以及若

是沒有救了他，只有二十年。我們說：哦，一百年是更好的人生，因此挽救了他的生命是好事。

同樣，比較長壽和短命的痛苦生活。我們說；哦，長壽的痛苦生活比短命的更苦。正因如此，我

們可以簡單的說：死了會更好。這並不是說在一些條件下這是好的。只是簡單的指出你最好避免

這種壞的狀況。如果「兩個狀況的條件」不是這樣說，那麼「兩個狀況的條件」就是糟糕。 

這是邏輯性的擔心，我們甚至不能開始談論「死了會更好」的可能性。我覺得如果相信，也許我

們不得不這樣說。但接受「兩個狀況的條件」的代價是如此難以置信，猶如有心髒病發作，快要

死了，你施行心肺復甦救了他。他不說「謝謝你，」，而是「哦，即使我現在有美滿生活，實際

上不是比我真死了會更好。」這「兩個狀況的條件」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我們應該放棄。 



當然，這樣做還沒有解答這問題：有些人的生活是如此糟糕，生不如死，他們的存在反正不如不

存在。我們迄今所做的一切只是打開大門，能夠有條理說明這一切的大門。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

真實的。是否有這樣的生活？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什麼是福祉的正確說法。什麼令人們的生命有

價值？ 

我們之前已經看到這是有爭議的話題。人們對最好人生的有關成分意見分歧。由於這些差異，哲

學對「生活是如此糟糕，生不如死」有不同意見。 

我不會嘗詴給出所有可能的理論，甚至只是我們以前已經談論的理論。但是，為了給出可能是真

實的例子，回想我們最簡單的福祉理論：享樂主義──生活質量就是所有樂趣之和減去所有痛

苦，還要考慮快樂和痛苦有多長久，以及快樂和痛苦的激烈程度。把快樂的總額加起來減去痛苦

的總額，看看餘額。如餘額是正數，你的生命有價值。正數數字越大，你的生活更有價值。 

如果是負面的，如果生活滿是痛苦和苦難，或至少是痛苦和苦難的份量這遠遠超過生活中的任何

樂趣，因而餘額是負數，生活就沒有價值。苟延殘喘，餘額的負數越大。這是極為糟糕的人生，

終結殘生會是更好。死了會更好。餘額的負數越大，生活就更糟糕。死了會更好，這說法似乎更

成立。這就是享樂主義的說法。 

如果我們不是享樂主義者，我之前解釋我們不應該是享樂主義者，那麼我們需要更複雜的「好處」

理論。我們需要加添許多其他東西，也許是某些外部事物。這不只是解決內裡問題：快樂，痛苦

和其他精神狀況，還有人與世上其他方面的客觀連繫。你是否真的攀登珠穆朗瑪峰？你是否真的

完成事情？人們是否真的喜歡愛你，等等？無論你這些客觀「好事」的列表是什麼，或許除了痛

苦你可能還需要有其他客觀「壞事」列表。但儘管如此，相同的基本思想是要到位：想辦法將所

有客觀「好事」加起來，將所有客觀「壞事」加起來，看看餘額是什麼。「好」是否大於「壞」？

如果「好」大於「壞」，那很好。你的生活有價值。但是，如果「壞」大於「好」，你的生活沒

有價值或是不值得活下去。 

我們前面提到，哲學理論有多種悲觀主義的版本，聲稱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生命是如此糟糕，

生不如死。生命是如此充滿著痛苦和苦難，即使生活中有任何快樂和其他「好事」，都被客觀的

「壞事」壓倒。有一些哲理是這樣的想法，但我以為有常識的看法是即使一些人的生命可能是如

此糟糕，生不如死，但不是所有生命都是如此。這取決於個別的事實。 

讓我們集中於這種可能性。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要回到另一個我們已經考慮過的問題。也就是說：

生命本身是否值得擁有？你還活著這非常事實本身是否好事？這些都是「有價容器理論」，我以

前有對比「中性容器理論」。你會記得根據中性容器理論，在思考某人的生活質量，只是看內容。

生活本身只是一個容器，是好是壞，這取決於它的內容。相對於「中性容器理論」，「有價容器

理論」指出你還活著這事實已添加了一些正面價值，超越你生活的一切。如今，即使「有價容器

理論」也有不同版本。在較溫和的版本，活著的正面價值原則上可被足夠的「壞」內容抵銷。我

們可以對比「奇妙容器理論」，認為活著是如此寶貴，內容變「壞」並不重要，總額始終是正數

的。 



如果接受奇妙容器理論，很顯然有人「死了更好」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無論內容有多糟糕，人

們還活著這事實是如此寶貴，遠遠超過小計總額，總計必然是正數。從奇妙容器理論的角度來看，

自殺永遠是不理性，因為「死了更好」永遠是錯的，當計算全部一切，人生不可能是負數。請提

問題。 

學生：[聽不清楚] 

教授：問題是在奇妙容器理論中，生命本身有什麼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我們是否認為它有內在

價值？是的，答案是：正是如此。信奉奇妙容器理論，就是認為活著本身是有價值。你可能記起

我以前說過：雖然人們是這樣談論，他們可能實際上不是認真。如果你告訴他們：你可以活著是

一窩草；他們不會說：「噢，太好了！這是值得的。」大多數擁護者對「活著」的要求，價值不

在於「活著」本身，他們意味著更多的東西：人的生活。作為人，是可以思考和規劃的實體；即

使全盤皆落索，至少你是能夠體驗和知道事物的「人」。 

當然，如果這是接受奇妙容器理論的理由，對那些「人功能」衰弱，但或許仍可以感受痛楚的「人」，

我們可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或許生命可能不再值得活下去。雖然我們是否應該

以這種方式描述它，是視乎我們以前討論過的一些複雜問題：那還會是你嗎？你是否仍然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還活著？因此，奇妙容器理論背後的基本思想，是生命或一個人的生命或類

似的東西是具有內在價值，超出了生命何所作為的問題。 

如果我們接受奇妙容器理論，也許沒有人的生命總計是會那麼糟糕，因而自殺會是合理的事情；

因為人生的價值本身是如此奇妙，大於內容。它必頇是大於內容。在另一端的悲觀主義者有另一

種哲學觀點。悲觀者說：「作為哲學反思，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人的生命還比不上什麼都沒有。」

奇妙容器理論的擁護者說：「作為哲學反思，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人的生命是勝於什麼都沒有。」 

我以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介於兩者之間。我們或是相信中性容器理論，認為內容是夠好或夠壞

只是偶然性，或是我們可以接受有價容器理論的溫和版本：生命有一些內在價值，但只是有限的

內在價值。原則上，如內容是夠糟糕的話，這甚至可以被抵銷。再一次，這是經驗問題。我們要

看看，在這種情況下內容是否糟糕透了？ 

我想我是中庸之道。我傾向於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還不如什麼都沒有」是錯誤的；「每個人的生

命是勝於什麼都沒有」也不是正確。這是因人而異。而事實上，我們討論自殺，我們不是在談論

生命作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從此以後生命有什麼希望？可悲和遺憾的是，在我看來有一些也

許我們大多數人熟悉的情況，考慮到你最喜愛的福祉理論，如果正確描述的話，這位人士從此以

後的生活會是非常糟糕，壞透了足以超出生命本身的任何價值。 

我們可以想像一些末期疾病的病人，癌症使他們很痛苦。痛苦是如此糟糕，他們真的不能做別的

了。他們不是分心於痛苦而未能繼續寫小說或與家人談話，因而希望痛楚快快了結。可怕的是許

多退化性疾病使得病人越來越不能夠做一些賦予生命價值的事情。意識到你是在這種情況，不再



能夠花時間做事，或是與家人出外或交談，或任何其他的東西，這意識本身就是挫折和痛苦的源

頭。 

有些可怕的病況是嬰兒出生以來只是不斷的痛苦，從來沒有認知官能的發育。他們的大腦不發

育，然後死亡。你看看這些生命，我想說的是這些生命不值得擁有。若是這些嬰兒沒有生下來會

更好，讓他們延續生命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 

讓我們集中於一些末期疾病病人。有人病了──至少這是簡單的好例子。不容易感同身受，但在

哲理上容易。用來思考的簡單例子──有些絕症病人的病情越來越差，他們人生的好東西越來越

少，反而越來越多痛苦，受難，喪失能力，沮喪。當情況壞透了，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人

可以正確地說，或者我們至少可以正確認為他們死了會更好。 

借鑒一些例子。同樣，我們暫時放下問題：人們能否清楚思考本身的情況？稍後才討論。現在只

談論自殺何時是有意義？結束自己的生命，什麼時候會是合理的？有多種不同情況。我畫圖表

述。X 軸代表時間，Y 軸代表當其時你的生活有多好或是有多壞。對中立容器理論擁護者而言，

這代表你的整體內容是好還是壞。越往上，內容更好。越低下，內容較差。對溫和容器理論擁護

者而言，這代表總額，即是內容加上「你還活著」的額外好處。如果你擁護溫和容器理論，那麼

即使內容是負數，總額仍然可能是正數。不管你接受中性容器或溫和容器理論，這代表整體的底

線。 

 

這個例子說明生活可能是這樣。一直相當不錯 Good，然後變壞 Bad，事情惡化。N.D.是死於自

然，自然死亡。 [參見圖 24.1] 到了最後，生活不再是年輕時一樣充滿活力和健康，有各種機會

和成就。儘管如此，直到最後一刻，生活依然保持正數。 

 

如果你的人生線看來是這樣子，很明顯自殺永遠沒有任何意義。你尤其不想這樣說：「啊，看看，

我會在這一點自殺，因為自此之後事情開始變得更糟。」是的，事情開始變得更糟，但永遠不會



變到這麼糟糕，令你生不如死。因此，自殺沒有任何意義。自殺要有意義，必頇是你的生活變壞

了，不是一如以往的變壞，而是變得很壞，你的生命有一大塊是比 X 軸零線的「不存在」更壞。

[參見圖 24.2] 

想像一下發生什麼事情。你生龍活虎，活力充沛，東成西就，但患上退化性疾病，一切會變得更

糟更糟。在這一刻病情開始變得更糟。再經過一段時間，你的存在比什麼都沒有更差。在這一刻，

我們至少可以理性提出問題：自殺是否可以有意義？假設在這一點開始衰退。你應否在這一點自

殺？不。因為即使情況下滑，越來越糟，但之後將會有另一段時光，不論是五年，六個月或多久，

儘管生活並不如前，但依然比什麼都沒有更好。我們可以說在這一刻自殺是為時尚早。這是放棄

了一大段仍然是值得擁有的生命。這是沒有理性。 

嗯，如果不是那一刻，這一刻又如何？就是在這一點你的生活變得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開始那

一段時間，可能不是比什麼都沒有壞很多，但總體而言是負數。如果你能完全控制何時自殺，那

麼，這是付諸行動的時間。 

假設你不能完全控制。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你的生活比什麼都沒有更壞，你完全可以控制什麼時

候自殺，似乎頗為可信的是當自殺變得合理那一刻，正正是你的生命變得不值得擁有。但是你可

能沒有控制的能力。假設你患上退化性疾病，逐步剝奪你控制身體的能力，但你還運轉更長的時

間。因此，在一段時期，你基本上是無助躺在病床，靠別人餵食。也許你能聽到家人談論事情，

有人唸書你聽。也許你可以對話，即使你不能舉起手臂等等。你的生命還是值得的，但生命不再

值得活下去的時間快要來了。到了這一刻，你再沒有能力自殺，因為你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到這一點，自殺的問題帶出了安樂死的問題。在什麼情況下，要求別人殺了你

是理性的？在什麼情況下，如果有的話，殺人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讓我們繼續把重點放在自殺。假設你生活在不開明的社會，不准許安樂死。事實上，這就是我們

的社會。我們不容許有人在那一刻殺了你。你知道那一刻是生不如死。那一刻到了，但為時已晚。

你做不到。你沒有能力自殺，也沒有別人幫忙。在這情況下，早一刻自殺可能有些意義。 

以這早一刻為例。如果在這一刻自殺，你扔掉了一些還有價值的生命。但如果這是你能夠自殺的

最後時刻，理性地這可能還有些意義。因為你的選擇不是在這裡或那裡結束生命。我們假設你沒

有能力在生命變得不再值得擁有那一刻結束生命。你的選擇只有是這樣：在這裡結束生命和扔掉

這最後一段，或是不能結束生命，直到你死於疾病。 

所以，你的問題只是我該如何看待生命最後一段的價值？從總體上看，它有好的部分，也有壞的

部分。擁有好和壞兩部分是否比什麼都沒有更好？答案當然是：如果壞的部分會持續足夠長久，

最好是什麼都不要。壞超出了好。因此，理性的做法是當你還可以時就決定在那一刻結束生命，

而不是讓自己陷於生不如死的最後長長階段。 



不管什麼原因，如果最後一次你實際可以控制自己是在這一刻，你有機會取得自殺的辦法，以後

不會有這機會。你的人生還有很長的一段美好時光。然後，不可避免會有一段糟糕的時光。我已

經畫得清楚，如果不是，我可以縮短這一段。我假設死亡在這一刻來臨。在這案例：如果你現在

不自殺，你會陷入整個故事的其餘部分。但我們可以說：「好吧。雖然無可否認故事的最終部份

會是負面，避免最後的負面部分唯一方法是扔掉開始時長長的一段美好時光。」這是沒有道理。

雖然你現在的生活是有好有壞，你希望有辦法在這一刻結束生命，你沒有這樣的選擇。一是掉了

好，也掉了壞；一是保留兩者。在這個故事，很明顯「好」勝過「壞」。因此在這情況，自殺是

沒有道理的。 

 

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假設你的人生美好，但會轉壞，然後又轉好，最終以自然死亡結束。 [參

見圖 24.3] 請問自殺是否有意義？「我會自殺以避免生命變壞」是否有意義？即使轉好那一段

日子不是很長，自殺是否有意義？因為接受了人生下滑而餘生大部份是活得比以前差很多？不，

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是沒有道理。因為即使在這段時期你活得比以前差很多，你的生活依然高於

X 軸。生命依然值得活下去。 

這一點我認為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以至於它是值得反省。事實上，你的生活不如從前的好，確實

不如你周圍的人那麼好──所有你周圍的人的生活比你更好──仍然不意味著你的人生是如此

糟糕，你最好還是死了。這很容易看錯的。在這一點，我們正向下滑，而我們眼中只看到我們正

在向下滑。很自然會自困愁城：「我死了更好」；但這是錯的。你不是死了更好。 

每當我完結這討論自殺的課程，我一直擔心這情況。因為青少年現在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自殺。這

不是真的那麼令人驚訝，因為以人論人，青少年都是很健康的。他們早逝不是因為意外就是自殺。

我認為導致大多數青少年自殺的錯誤是這樣的事情：和女朋友分手，不及格退學，沒有考進醫學

院或法學院等等。他們自我思量：「哦，從現在起我生無可戀。」答案是否定的，這實際是個客

觀的問題，實情可能並非如此。即使你的生活不如你希望的那樣，它仍然是勝於「什麼都沒有」。 

 



在典型情況下，我設想人生看起來是這樣的。[參見圖 24.4] 有小許挫折，然後繼續奇妙人生。

當你在挫折期，你忽略了所有的好東西還在後頭。所以，雖然我現在花時間談論「在什麼情況下

自殺可能是合理」這個問題，我要趕緊補充我還是有信心在座任何人會認為自殺是理性的決定。

這並不意味著以後在你的生活中這不會變成是理性的決定，但很可能，絕大可能，這不是現在的

決定。我們還有幾個案例要考慮，但今天已經夠了，留待下一次。 



第二十五講：自殺（二）：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決定 

（2007 年 4 月 24 日，英語授課錄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一講我們討論自殺的理性，把自殺的理性與自殺的倫理道德區分。我們

討論自殺的道德。思考自殺的理性，第一個問題：是否有些人死去比活著更好。 

不過有人提出至少我認為是更合理的理論：在什麼情況，或是更好的說法是在什麼時刻，自殺可

能是理性？要處理這問題，我們暫且放下「你是否能夠合理或理性判斷實際上已經是這情況」這

問題稍後再談。我們原先集中的問題，只是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死去比活著更好」是理性選擇

時，圖片會是什麼樣子？我畫了不同的圖形，以不同的線表達你的生命是更好或更壞，每幅圖片

指出在什麼時刻，如果有的話，自殺可能是合理的選擇。 

 

在結束這小段討論之前，有多幾幅圖片。你會記得 X 軸代表時間。Y 軸代表你的整體生命的好

壞程度，這考慮到如果你接受有價容器理論，活著的價值。人生線越高，你當時的生活越好 G。

人生線越低，你當時的生活惡化 B。你可能認為，至少在哲學的角度來看，簡單的案例是「事情

變得更糟」。最後，你的生活變得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你最好去死。直至你可能死於自然 N.C.，

情況就會繼續如此。在這樣的情況，假設你了解事實，可以相信你的判斷等等，在此刻以後自殺

可能有意義。我們稍後討論其中一些問題。 [參見圖 25.1]  

 

誠然，如我們所見有些案例是較早自殺會有意義，如果這是你有能力自殺的最後機會，即使你會

放棄一些值得活下去的人生，這是避免生命中有更大块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徑。因此，自殺

http://oyc.yale.edu/philosophy/death/content/sessions/lecture25.html


可能有意義。 [參見圖 25.2] 另一方面，如果選擇是在較早之前：較早自殺是避免人生後來不值

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徑；如不值得活下去那一块是夠小的話，假設是上圖這樣，你會認為較早自殺

是沒有意義的。你會扔掉太多，即使這是唯一辦法能夠避免壞的東西。正如我所說，這是容易的

圖片：生命從值得活下去走向不值得活下去，並且保持如此。 

 

但是，假設相反的是我們有了上圖的情況：有一段時間生活變得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II)，但恢

復過來。假設恢復後，你會有非常美好的人生第三幕(III)，之後你最終死於自然(N.C.)。 [參見圖 

25.3] 在這關鍵一刻，即使有一段時間你的人生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整體是負面的，但這並不

意味著在這一刻自殺是有道理的。當然，如果你在這一刻（箭頭指示）自殺是可以避免隨後在 X

軸下方那負面的一块(II)，這樣做也丟棄了人生第三幕(III)頗大的一块，你的生活恢復到比什麼都

沒有更好。 

 

既然選擇是兩者皆無或兩者兼有，而美好第三幕的正數足以超出負面的第二幕，總的來說，自殺

沒有意義。使你的生活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自殺也不一定是理性的決定。這

論點的關鍵在於第三幕。這是第一幕，這是第二幕，這是第三幕。這論點的關鍵在於第三幕是足

夠的大，足夠的長，足夠的高，遠遠多於第二幕的壞。雖然我的繪圖表示這是真實，我們可以想

像實際不是這樣。 [參見圖 25.4] 

在第二幕，你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在此之後，你恢復過來，第三幕的人生再次美好，整體來說

對你是好事。不過在這一刻，第三幕沒有把第二幕比下去。雖然有恢復，但不夠長，不夠高到超

過第二幕的糟糕。因此在這情況下，你在這一刻（左邊的箭頭）自問自殺是否理性？答案很可能

是「是的。」雖然自殺即是放棄第三幕，這對整體有好處；這樣做是避免第二幕的唯一方法，而

第二幕對你的整體人生有壞處，其壞處大於第三幕的好處。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刻可以選擇自殺，

這很可能是合理。 



但是請注意，關鍵點再次是在什麼時刻談論自殺的可能性。在這一刻自殺可能是理性，但如在稍

後一刻自殺（右邊箭頭）就不是必然需要，其實是沒有需要。因為在這一刻，事實上你的第二幕

已經是歷史。你沒有什麼可以作為。你經歷人生的可怕時期，現在它結束了。你的問題不是「能

否避開第二幕」，這已事過境遷。你只需問自己：「我對第三幕有什麼看法？我應否避開第三幕？」

這沒有意義。我們已說明第三幕對你有整體的好處。所以在這一刻，自殺已不再是有道理，儘管

在那一刻（左邊箭頭）有意義。 

有趣的是這些可能性並不僅僅是理論的可能性，而是實際上可能發生。生物倫理文獻有一個著名

的案例：有嚴重燒傷的病人要住院治療一段很長時間，在神經再生和植皮期間要忍受極大痛楚。

在這時期的早期，病人說雖然他認為他最終會康復，但他的經歷是如此可怕，他希望死了算數。

由於他住院，他不能自殺。他要求殺死他，被人拒絕。他經歷了一段時期，果然康復了。 

最終，他說：「是的。現在我的人生值得活下去了。當然，因為人生值得活下去，雖然現在我可

以自殺，自殺不再有意義。因為我身處第三幕，生命值得活下去。但即使這一切，即使我現在的

人生值得活下去，我沒有改變我的想法認為我在第二幕開始時被殺或死去會是對我更好。我依然

希望我在那一刻死去，以避免所有的痛苦和苦難，即使我現在身處的一幕對我是更好，整體也是

好的。」 

 

另一起案例。這只是重複我很早就提出的一點。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一直主張自殺的合理性，

這是因為人生線已跌破 x 軸。要記住的關鍵是即使你的處境惡化，的確不會恢復，自殺依然不會

變得理性。 [參見圖 25.5]  現在的問題不是「如沒有下滑，我是否或會否比以前更糟糕」。在

思考自殺的理性時，問題是我是否那麼糟糕，生不如死？如果你的人生是足夠豐富和有價值，有

很大的空間會變得糟糕，生活變得更壞，但到最後人生還是勝過什麼都沒有。當然，在這情況下，

自殺是不理性。 

這確實對我來說，有些情況的人生線確實在 X 軸下方，停留有足夠長的時間，也許永遠如此，

這人是生不如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只要那人認清事實，肯定知道他的人生線是這

樣子，在某一刻自殺會是合理的。 

這意味著我們要談談問題的第二部分。認為自殺不可能是合理的人們可能會說，整個遊戲就是我

剛才用到的片語。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只要你知道事實，只要你有水晶球預知從此以後的人生，

那麼自殺是合理的。但我們當然從來沒有水晶球。我們從來沒有保證人生線會是這樣。因此，我



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否合理由你判斷你的情況會是人生線向下行或保持向下，或是逗留在下

方的時間夠長，因此整體而言是死了更好？ 

假設某人的情況是這樣或至少可以有這樣的情況。這樣判斷你的情況是否合理？若是如此，因為

這樣而採取行動結束你的生命是否合理？我們暫且沒有處理道德的問題。我們依然是從個人，理

性的觀點來看事情。再一次，我想區分兩個問題。我要區分我們在頭腦清醒和思維混亂時的想法

這兩個問題。同樣，有人可能認為在這類型的情況下，自殺可能是合理的，情況會是如此緊張，

沒有人能夠在這情況當中可以頭腦清醒。即使如你頭腦清醒時可以理性地決定要自殺，問題是沒

有人會是頭腦清醒。稍後回來談論這一點。 

讓我們假設，在目前你可以頭腦清醒知道你的情況。也許你有某種痛苦的疾病，但病情並不是痛

苦不斷。有時當陣痛過後，有短暫時刻你可以評估情況，衡量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決定自殺是

否理性？嗯，正如我所說，我們沒有水晶球。如果你確實有水晶球，如果你肯定知道你的人生線

是如此糟糕，在零之下而且不會康復，也許我們應該說：是啊，在這情況下，自殺會是理性的。

但是我們沒有水晶球。我們應該有什麼說法？ 

批評自殺的人可能回過頭來說：因為你沒有水晶球，因為你永遠不肯定你不會康復，因為總有可

能痊癒，所以自殺永遠是沒理性。畢竟，我們都知道醫學不斷進步，人們總有突破，這一刻的不

治之症很快可能有某種治療方法。但如果你自殺了，就是丟掉任何治療的機會。而且，即使沒有

醫治的良方，各種疾病有時會神奇地消減。有人可能自發痊癒。這始終是可能的。不經常發生，

但確實有發生。再一次，如果你自殺了，你丟掉了任何痊癒的機會。 

因此，批評自殺的人們認為只要有痊癒的機會，不論機會是多渺小，無論是通過醫學進步或只是

某種形式的醫療奇蹟，自殺是沒有任何意義；當然，如果自殺了就沒有康復的機會。自殺是沒有

任何理性。那樣的論述時有所聞。但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的確，我們沒有水晶球，因此，在決定

自殺時，你是在賭博。儘管如此，我們經常在賭博。事實上，我們無法逃避事實：在自殺案例中，

一些絕症病人或是似乎身患絕症病人的案例中，不能逃避的事實就是不管病人作出什麼決定，他

也是在賭博。賭博只是我們如何作出決定的人生事實。我們必頇在不確定的情況作出決策。 

假如有人說，既然我們同意我們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決定，放棄康復的小小機會是沒有理

性。我想說這似乎不符合我們面對賭博，在決定時通常會利用的規則。 

這房間後面有兩扇門。讓我們設計這兩扇門的科幻故事。下課後，你必頇決定走出那一扇門。假

設你走出第一道門，幾乎可以肯定你會被綁架，綁匪折磨你一星期，之後也許會釋放你。幾乎可

以肯定，90%確定，99%確定，或許是 99.9%確定。 

有小小機會，千份之一，萬份之一，你不會被綁架和拷打。相反，你會被送到奇妙的熱帶假期，

享受一星期的美妙時光。不太可能，但不是不可能，千份之一，萬份之一，也許是更低的機率。

如果走出第一道門，99.99%機率是一星期的折磨，0.01 或 0.001%或不管是什麼機率是美妙的

假期。 



另一方面，如果你走出第二道門，100％你會立即入睡。深沉無夢的狀況為期一周，之後你會醒

來。 

你該怎麼辦？你應該選擇什麼？不是很肯定的酷刑與必然肯定的睡眠。如選擇是限於很肯定的酷

刑與必然肯定的睡眠，我想我們都同意選擇第二道門。睡眠沒有什麼正面，但另一方面，它也沒

有什麼負面。如果要貼上一個數字，給它一個零。但酷刑顯然是負面。如果這是一星期的折磨，

這會是非常大的負數。因此，這是零與巨大負數之間的選擇。肯定性與肯定性之間的選擇，你應

該選擇什麼？我們都同意，我相信你應該選擇第二道門，選擇一星期的無夢睡眠。 

但等一等，現在我們記起不是肯定你必然遭受酷刑，這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你可能被折

磨。詴想一下有人說：哦，你必頇冒險才有回報。選擇第一道門。當然，非常有可能你會受到酷

刑。但是有非常小的機會你會得到美妙的假期。反之，選擇第二道門，你是放棄這機會。因此，

唯一理性的決定是選擇第一道門，等待機會，無論得到美妙假期的機會是多麼小。這是唯一的理

性決定。 

如果有人是這樣解說，我會嘲笑他們。我會說：如果你想這樣解說，也許選擇的正反方面還有可

供選擇的空間，這取決於假期有多美妙等等。是啊，可能有談論的空間。但是，如果你堅持唯一

的理性決定是必頇等待美妙假期的機會，無論機率是多麼小，如果有人面對這一切（如果得不到

美妙假期，你會被折磨，但你可以選擇睡眠而避開這一切），依然堅持唯一的理性決定是走出第

一道門，很大可能是酷刑和微乎其微的休假機會，我會說他們是絕對錯誤。鑑於這些機率，這不

是理性要求的決定。 

學生：[聽不清楚] 

教授：問得好。問題是這樣的。也許我提出這樣的例子是作弊，問題的關鍵是你被誘導選擇死亡，

選擇自殺，是有點像選擇睡眠，無夢的睡眠狀況，但仍然是睡眠。有指出我是作弊，因為死亡是

永恆的。我故意為案例定出框架：被折磨一星期與睡眠一星期。也許由於這種選擇的限制，寧願

選擇睡眠一星期是可以接受的明顯理性決定。但死亡不是僅僅一星期。如果自殺，是永遠死去。 

讓我們改變案例。我想各位大多是二十多歲，假設你走出第一道門，有壓倒性的機會，90%，

99%，99.9%的機會，你會被綁架和拷打。酷刑持續五十、六十、七十年，然後你死去。有輕少

機會，千份或萬份之一機會你不會受折磨五十、六十、七十年，反而你會來到熱帶島嶼天堂，吃

喝玩樂五十年。但情況是 90%，99%，99.9%的機會是酷刑。人們被折磨，他們乞求憐憫，乞

求被處死。希望早早死去。真正的情況是折磨是如此不堪，這些人都是生不如死。記住我們假設

你身處生不如死的情況，除非有康復的奇蹟。 

因此我們再次質疑，在這樣的情況這人會有類似的說法：如果走出第二道門，你就立即入睡，一

直入睡七十年，然後在昏迷中死去。第一道門的擁護者順勢聲言：如有極大可能要面對五、六、

七十年的折磨，唯一的理性決定是選擇第一道門。因為，當然如果選擇第二道門，你放棄了機會，

無論機率是多麼的小。你放棄了享受精彩假期的唯一機會。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決定。但當我



想到這修改的案例，我還是想說選擇第二道門可以是完全理性的決定。要說第一道門是唯一的理

性決定，這是不正確的。 

同樣，如果有人想採取更為溫和的立場，認為這取決於假期有多美妙，受苦會是如何溫和，也許 

是 1%機會與 5%機會之間的選擇；何時兩者之均衡變得接近，值得放手一搏，這方面有辯論餘

地。是的，有辯論的餘地。但如機會率是足夠的小，但該人仍然堅持，不管機會是多麼的小，選

擇第二道門永遠不是理性的，我只能說這似乎不是我們通常思考做出選擇的方法。 

當然，在這一點你可以看到這辯論如何導入了自殺。如果你自殺，你放棄了任何康復的機會。這

是很重要和值得深思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是要考慮康復有什麼機率？機率有多大，或是更貼題

的，機率有多小？如果不自殺，你的情況會如何惡化？各位是二十多歲，可能要面對這些選擇的

人是年紀大，身處一些退化形疾病的末期。他們大概七十歲了，醫生告訴他們沒有很大的康復機

會。有時這會發生，但不超過百份或千份之一。但是，如果你活下去，也許很痛苦，也許無法做

到讓生命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各種事情。 

若是負面的東西是如此難以承受，決定要死去即是放棄任何康復的渺小機會，康復的機會是如此

渺茫，仔細思量後放棄這機會和避免苟延殘息，難道這確實永不會是理性的？看來，如果你頭腦

清醒，可能在一些案例件中，自殺會是理性選擇。 

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問題，也許值得全面討論。這就是關於「頭腦清醒」這一點。只就辯論而言，

即使我們承認可能某人的人生是如此糟糕，實際上是生不如死，但他們繼續如此；即使我們承認，

如若有人頭腦清醒，會看到自殺最可能是理性或合理的選擇，但在現實生活中，是否令人深信有

些人無法頭腦清醒去思考本身的情況，雖然他們是身處其中？ 

我們坐在這教室是一碼子事，我當然希望你不是陷於這種情況。我們坐在這裡，很容易頭腦清醒

思考，理解到在哲學上可以清晰思考案例，並認識到結束你的生命是理性的決定。但陷於這種情

況的人們實際上不是頭腦清醒。只要想一想。若是你的人生是如此糟糕，自殺可能是理性選擇，

而你最好是死掉，那麼你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極有可能你是身受極大痛楚，不僅僅是一些痛

楚。可能是極大的肉體痛苦。除此之外，你可能還在多方面沒有行動能力，也許臥床不起，不能

享受與家人討論，不能讀詵歌或看電視等等。只是看電視的人生可能及不上你可以享有的生活，

但可能勝於什麼都沒有。 

想像有身體殘疾的生活已經如此糟糕，情緒困擾必然是難以忍受，任何人怎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依

然頭腦清醒？辯論會接著指出，若你不是頭腦清醒，就不可能理性信任你的判斷，認為在這情況

下自殺是合理的選擇。你可能會作出判斷，但如果我們捫心自問，你應否信任你的看法？辯論會

接著指出，極大的機會是你不應該相信你的意見，正是因為要相信本身意見的人們情緒困擾，不

可能頭腦清醒。如果他們思維不清晰，他們不可能有可信賴的判斷。如果判斷不可靠，你就不應

該信任。因此，自殺畢竟不可能是有理性的意見。 



嗯，這是有趣的論點，論點本身是比一些其他我們較早以前反對自殺的論點更值得認真對待。但

即使這樣，我依然不相信。讓我們再次設想一個不太像自殺的案例，捫心自問是否有些情況之下，

儘管思維不是很清晰，但仍然有理由相信你在思維不清晰狀態作出的決定？假設患病，喪失大部

份工作能力和承受極大痛苦。但至少有一種治愈手術，而這種手術幾乎總是成功的。 

那麼，有什麼選擇？第一項選擇，是當前狀況繼續。你患了可怕，痛苦的疾病，除非動手術，否

則不會變好。如果動手術，非常，非常有可能會好轉。手術的成功率有 99%，或 99.9%，或

99.99%。當然，一如所有手術，這手術也有風險。有時病人麻醉後不再醒來。這不是經常發生，

千份，萬份，百萬份之一；有機會手術不成功，你會死在手術台上。但這是非常，非常小的機會，

絕大多數手術可能會成功。如果成功，你會康復。這是第一項選擇。 

第二項選項，是當前狀況繼續，你躺在床上，動也不能動，無法享受有價值的生命，受苦，充滿

了痛苦。嗯，極有可能是如此。有千份、萬份之一機會會自然治愈，但 99%或 99.9%疾病會纏

繞不去，直到幾年後你死去。這是你的選擇。你應否動手術？ 

我想我們覺得你當然應該動手術。傻瓜才不動手術。手術極大可能會治愈你。但現在我們擔心。

等一等。你能否相信這判斷？畢竟，你的病情是如此精神緊張，如此痛苦，你顯然是非常情緒激

動。任何認為動手術是理性決定的判斷，是你在情緒困擾的混亂思維作出的判斷。你怎能相信這

判斷？辯論認為你不應該信任判斷。所以你絕對不能同意在這情況下動手術。 

但這不可能是正確的。當然，我們同意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合理地相信你的判斷。可以肯定你身

受所有這一切痛苦，應該讓你停下來，猶豫，三思，然後再想一想才決定怎樣做。但儘管如此，

如果有人說：既然你這麼激動，你永遠不可能理性決定是否動手術；這似乎太過分了，沒有意義。

你必頇作出某種決定。決定不動手術仍是一種決定。正反兩種決定都是你在忍受極度痛苦，思維

混亂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斷。因此要三思，或許聽取他人的意見。但儘管如此，如果有人說，在這

情況下，你永遠不可能理性決定是否動手術，然後根據這決定行事，他們是錯了。 

回到自殺的案例。同樣的可能性，只是倒轉過來。如果你決定不自殺，我們想像有極大可能你會

繼續受苦。有極少機會你會康復，但絕大機會你會繼續受苦。反之，如果你自殺，極大機會，甚

至可以保證你會很快結束痛苦。唯一機會它不是如此，就是你覺得有一些機會人是有來世。那麼，

我們應否在這一點被論點動搖，因為你既然在受苦，思維混淆，你應否相信你的判斷？嗯，這不

可能是好論點。如果手術案例不是好論點，我看不到它如何在自殺案例中突然成為好論點。 

看來似乎是正確的就是：正因為你在情緒壓力和痛苦困擾之下作出決定，你應該三思，不要匆忙

下決定。你應該和人商量，和親人商量。但若是有人說你永遠不能理性地相信你在這種情況下的

判斷，我只能說這似乎不是很好的意見。對我來說，這種說法似乎並不正確。 

因此，我的結論是只要我們著眼於自殺理性的問題，暫且放下道德，在某些情況下自殺可以有合

理的解釋：活著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你可能有充分理由相信你是在這種狀況。你或許是思維清



晰的了解你的情況，或者即使你的判斷有混淆和困難，你仍然可能認為有足以說服的可能性，最

終信任你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我認為，自殺的合理性已得到證明。但這一切當然可能仍然是不道德的。許多行動可能是合理合

法，但不符合道德。正如我前面提到，關於兩者是否可以真的分開，哲學有大辯論。可以說，理

性其實是需要你遵守道德，因此即使一些事情是符合你的自我利益，如果是不道德的話，也許理

性上是不應該做的。有趣的問題。暫且放下，讓我們只是直接針對道德的問題。 

關於自殺的道德，我們應該有什麼說法？理性之餘，我們對自殺的道德應該有什麼說法？要真正

公正處理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需要有完整的道德理論，抱歉我沒有足夠時間準備一堂課介紹倫理

和道德的基本理論。我們這一課只剩下幾分鐘，還有下一講。所以我只能提到一些帶道德色彩的

快速和粗糙論據，說明一套可信的道德理論的一些基本要素。我們沒有時間詳細探索，但至少我

們會得到基本道德理論的框架，看看它對自殺有什麼說法。先看一些快速和粗糙的論點。 

我們是否應該認為第一個論點是道德論點，我不是很肯定。但它肯定是在這領域時常提到的論

點。當我們想到自殺的合法性，共同的反應認為自殺是非法的，因為自殺阻止了神的旨意。也許

這不是神學的道德爭論。各位都知道我在這門課避免一些神學問題。顯然，靈魂的存在這問題是

神學的辯題。我在討論時盡可能不引入關於神的問題，神的存在和神的意志。但是，要討論自殺，

這話題幾乎是不可避免，因為這思想是如此流行：我們活著是神的意願，所以自殺是違背神的旨

意。 

嗯，我認為對這說法的最好回應是休謨(David Hume) 在兩百多年前提出的；休謨說：如果只能

憑據「造物主建造我們，給我們生命」的概念，我們不能推斷自殺是違背神的意志。最低限度，

如果你認為這說法非常有說服力，為何不認為挽救他人生命也是違背神的旨意？這論點接受我已

經提出的論點。你和朋友在街上走，他快要被汽車撞倒。你把他推開。以前，當我們談到這案例

時，問題是他是否應該感謝你。現在的問題是他是否應該埋怨：「你怎麼敢這樣做！你阻撓了神

的意志。我被汽車撞倒是神的旨意。」 

所以，當我們即將挽救別人的生命時，我們應否因為神的意志要他們死去而決定不這樣做？如果

你是醫生，有人心臟驟停，你可以進行心肺復甦術，或任何其他治療讓他們的心心臟回復運行，

作為醫生應否說：「哦，我不能這樣做。他們死去，是神的意志。如果我詴圖挽救他們的生命，

我挫敗了神的旨意。」嗯，沒有人這樣說。那麼，為什麼這說法是比自殺的案例更好？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當你救了朋友一命，他說：「哦，你挫敗了神的意志。」你反過來說：「哦，

不，不。你看，是神的旨意我救你一命。是神的旨意你差點兒被車撞倒，也是神的意志讓我救你

一命。」也許醫生會說類似的話。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但由於這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

為何不以同樣的說法對待自殺？是神的旨意我身處這種的情況，然後我自殺是神的旨意。沒有神

的操作手冊任何一頁，神的意志論點有兩面性，也就是說不能給我們任何指導。沒有神的指令手

冊，我們不知道當我們行動時是否神的旨意，或神的旨意要我們不採取行動。我們不能總結謂自

殺明顯是錯誤，因為它違反神的意志。嗯，除非你有神的說明書。 



例如，你可能想到耶教聖經告訴我們不要自殺。由於聖經是上帝的話，我們必頇遵守聖經。這是

我很樂意參與辯論的說法，雖然這說法背後有很多假設我們需要認真研究。是否有上帝？要評論

上帝意志這論點，必頇要計及是否有上帝。上帝曾否在一本書表達衪的旨意？如果是這樣，是什

麼書？我們是否有道德理由去服從上帝？這也與神的意志論點有關連。當然，如果我們認為我們

有責任遵守指導手冊，我們是否真的願意遵守指導手冊？ 

即使指導手冊有句子寫著「不許自殺」，手冊還有很多其他我們大多數人不願意遵守的東西。手

冊說不要吃豬肉。有多少人不願意吃豬肉？手冊告訴你一件衣物不要混合各種材料。有多少人認

為這是不能接受？手冊告訴你，如果青少年對父母不敬，應該被石頭打死。有多少人認為這是道

德要求？如果你要挑選手冊有那些指令你真的認為與道德相關，你就不可以對我說：「哦，自殺

是錯誤的，因為手冊是這麼說。」你不是真正利用手冊作為道德指導。你開始利用本身的道德信

念，然後挑選你願意接受的指令。嗯，這是大問題。這是大議題。稍為提到了，我不得不把它放

在一邊。暫且放下手冊，至少我們可以說：求助上帝的意志不能幫助我們決定自殺是否合法。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快速和粗糙的論點，也可以在神學的形式展開，但這不是必然是這樣。

這是關乎感恩。我們得到生命，而生命確實是神奇。因此我們出於感恩之心，有責任保護這份禮

物。 

現在不是有很多關於「感恩」作為道德美德的討論。它落難了。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置諸不理。

我認為是在感恩責任這回事的。有人幫你忙，你欠他一些東西，欠下感恩的責任。 

論點可以是這樣：或是上帝，或是大自然，或是父母賦予我們生命。不管是誰，我們為這美好的

禮物欠下了感恩的責任。正因如此，你應如何盡責？好好保護這份禮物就是盡責。如果你自殺，

你是拒絕這份禮物。這是忘恩負義，而忘恩負義是不道德的，是錯誤的。這就是為什麼自殺是錯

誤的。這是第二個快速和粗糙的論點。 

也許你不會感到驚訝我不認為第二個論點有說服力。這不是因為我質疑感恩的責任，而是我希望

我們注意感恩的責任究竟要求我們做什麼。尤其重要的是要記住，你對某人感恩，只是因為對方

給你的是禮物。詴想有小惡霸給你餡餅，說：「吃了它。」但它不是蘋果餡餅，也不是櫻桃餡餅，

而是粗糙，噁心的煤泥餅，有些腐爛的泥餅。他拿下一大塊，對你說：「吃了它。」你是否對這

個人感恩，出於感恩而吃下餡餅？這似乎是比較奇怪的要求。這傢伙的確是小惡霸。 

至少在漫畫書裡，典型小惡霸是大塊頭，孔武有力。他可能對你說：「吃了這餅，不然我會揍你，

打得你半死。」你看，我不是大塊頭。他可能說得出做得到，而我可能知道他會做得到。因此，

審慎的我會吃下令人噁心的泥餅。吃下幾塊泥餅總比被人打成泥漿好。但這不是道義責任。沒有

道德的要求去吃餡餅。 

如果神是惡霸，他說：「吃掉餡餅，不然我送你到地獄。」也許你聽命而為是審慎之計。如果神

是惡霸，衪說：「雖然你的人生變得如此可怕，你死了比活著好，我命令你要堅持；如果你自殺，



我送你到地獄。」你不自殺也許是謹慎的。但這不是任何道德要求。在這故事，神只是恃強凌弱

的惡霸。 

這並不是說我認為神是惡霸。如果你振振有詞相信神是仁慈的，那麼神不會希望你繼續吃變壞的

餡餅。他給你蘋果餡餅，說：「吃吧，這對你有好處。你會喜歡它。」出於感恩，你吃了餡餅。

神不是惡霸，他會說：「如果餡餅變壞了，你可以不吃。」如果衪不是惡霸，為何衪會堅持我們

吃掉變壞的餡餅？所以，我看不出任何理由這感恩論點可以成立。如果自殺有什麼不道德，這些

快速和粗糙的論點不會得出不道德的解釋。我們要更有系統研究道德理論。這是下一講。 



第二十六講：自殺（三）：自殺的道德性 

（2007 年 4 月 26 日，英語授課錄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次我們轉而討論自殺的道德問題，我開始時提出兩個快速和粗糙的論點。

公平地說，我以為這都是真正的神學爭論，或者是部份利用神學框架的道德爭論。如果我們看看

那些快速和粗糙版本，是不夠用的；如果我們要更仔細討論自殺的道德爭論，就需要更有系統查

看道德的相關內容。我們要以基本道德原則來看自殺。我們沒有機會詳細討論，但至少就道德的

內容或道德的基本規則提出一些基本方法；若是我們仔細研究，可以開始了解自殺的道德性。 

因此，暫且放下自殺，讓我們捫心自問為何一些行動在道德上可以接受，一些被禁止？勿庸置疑，

這是不同道德理論的分歧。但全部或大多數道德理論至少同意有一個因素或特色。那就是你的行

動的後果。也就是說，當我們考慮行動的道德性時，我們可能或不可能認為後果是唯一與道德有

關的事物，但這肯定是與道德有關的唯一事物：你的行動後果將是什麼。 

讓我以「後果」的觀點來思考自殺的道德，要注意既然我們是以道德角度來看自殺，我們需要考

慮後果是影響每一個人。當然，最受自殺影響的人士就是自殺者。乍一看來似乎很清楚自殺對那

人的後果是最壞的。畢竟，他先前還活著，現在死了；我們通常認為死是壞的結果。 

如果我告訴你：「牆上有一個開關。如果你啟動開關，一千個活生生的人會死去。」你通常會認

為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要動那開關。為什麼？因為結果是極壞的。為什麼？因為一千個人

最終會死去。 

一個人死了，壞後果不及一千人死了，但即使如此，我們是否不認為這是壞的後果？因此之故，

以後果論述道德理論，我們應否就後果而言，認為自殺是不道德？ 

不是這麼快！即使死亡通常是壞事這說法成立，它並不總是壞事。我們在思考死亡的壞處究竟是

什麼時，學會這些見解。典型的案例是有人死去，剝奪了他整體美好人生的一大塊，因為死了，

人生變成壞事。但在我們考慮的案例，自殺在理性是可以接受的，我們現在考慮的是道義上是否

可以接受──至少在我們考慮的這些種模式例子，這些人是死了比活著更好。他們死了比活著更

好，這意味著他們現在的生活整體而言是負面，雖然不是全部都是負面。他們死了比活著更好，

這意味著對他們來說，死亡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所以他們的死不是壞結果，而是好結果。 

只要你願意接受，一些案例中有些人早死比遲死好，如道德的角度只看後果，這人自殺的後果只

好不壞。我們假設他因而脫離本來要承受的痛楚。乍一眼看說，後果指出自殺是錯誤的。第二眼

著眼於後果，指出至少在某些情況下，自殺是正確的。當然，第三眼指出我們不能只看這人打算

自殺的後果。因為從道德的角度看，我們要看為大眾帶來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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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能為某人之死或自殺影響？我們這一刻想到的最明顯是家人和親人，他們最直接了解和關心

打算自殺的人。乍一眼看說，你會認為這明顯是壞的後果。這個人自殺，通常情況下令家人和朋

友極度悲傷。 

即使這是真的，我們要問如何權衡後果？畢竟，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單一行為通常只有好結果，

沒有單一行為只有壞後果。通常我們的選擇是有好有壞，我們要問我們可以做到的「好」是否多

於「壞」，或是多於另一行為或第三行為的「壞」。 

即使有人自殺令家人，朋友和親人困擾，有負面後果面，但如是本人死去比活著好，對本人的正

面好處會超出對他人的壞效果。 

也要記住：家人和親友照顧和關愛打算自殺的人，他們可能因為某人結束痛苦而實際上整體得到

舒緩。命運逼使這人只能選擇自殺或是受苦於末期疾病，我們當然會為此困擾。我們當然希望有

治癒的前景，康復的機會，希望他們沒有患病。 

不過，考慮到有限的選擇：一是繼續遭忍受苦難和痛苦，一是結束苦難和痛苦；如果某人能理性

評估自己的前景，合理地相信他是死了比活著好，他的親人應該可以分享這判斷。親人可能感到

遺憾，甚至詛咒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但是，在有限的選擇，他們也許會同意終止痛苦是較好的

選擇。因此，當某人自殺，他們可能同意。他們可能會說：「至少他不再受苦了。」 

如果我們從後果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假設我們的道德觀點認為在決定對或錯時，後果不僅只

是與道德相關。假設我們大膽宣稱，後果是唯一與道德相關的事情。有道德見解是採取這樣的立

場。只以後果論道德的最有名的例子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的道德學說，是說錯與對就是為每個

人帶來盡可能多的幸福，計算每個人的幸福都是一樣。若是不能產生幸福快樂，至少要盡量減少

痛苦和苦難，而計算每人的苦難和痛苦是同樣的。 

假設我們接受這種功利的立場，對自殺的道德論會得出什麼結論？我猜想結論將會是溫和的。一

方面，我們拒絕自殺永不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極端說法，因為這樣即是說自殺必然有整體的壞後

果。我認為雖然這是經驗的聲言，我覺得這是難以置信的經驗聲言。遺憾的是，很容易可以提出

案例：某人自殺而不是繼續痛苦下去會是更好的事，對他對他的家人是更好的事。 

如果我們是功利主義者，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想去了另一極端，認為自殺是道德上總是可以接受

的，因為自殺是道德上總是可以接受即是說自殺的後果一定不是壞的。這顯然也是不可信的東

西。你們還年輕，健康強壯，前面有偉大的未來。如果你自殺，結果不會是好的。結果是比沒有

自殺來說整體更糟糕。 

因此，功利主義的立場是中庸之道，沒有說自殺是絕對不能接受，或是總可以接受。它說：也許

有時可以接受，這要看事實，要看結果；這樣的說法不足為奇。這取決於比較自殺這一行動與其

他可供選擇方案的後果。我們要問，你的人生是否比什麼都沒有更差勁？是否有一些醫療程序可



以治癒你？如果有的話，即使你的人生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以後果而言，自殺不是最好的選擇。

以後果而言，向醫生求助是較好的選擇。 

我們甚至可以想到有些情況是你的人生比什麼都沒有更糟糕，死了更好，也沒有醫療的治療方

法，但即使如此，以功利主義而論，自殺在道德上仍然是不合法。因為，一如既往，我們必頇考

慮對他人的後果。你自殺可能嚴重影響他人，對他們的害處是大於你維持殘生的代價。例如，你

是家有幼兒的單親。你有道德責任照顧他們。如果你死了，他們會真的很痛苦可怕。可以想像當

時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是你自殺，孩子承受的痛苦將大於你為了孩子活下去的痛苦。這一切取決

於事實。 

然而，如果我們接受功利主義的立場，我們最終得出溫和的結論。在某些情況下，自殺在道義上

是合乎情理；粗略地講，在這些情況下，你死了比活著更好，對他人的影響不是很大，不足以超

過「死了比活著更好」的好處。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在這些模式案例中，在道德上來說，自

殺是有道理的。 

不過，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自殺在道德上總是合法的。因為我們不是必然擁護道德的功利論。粗

略地講，功利主義是說：關乎重要的只是後果，後果就是關乎重要的一切。但我們大多數傾向認

為道德不僅只是後果。我們大多數人傾向認為在一些情況下，行動可能有壞結果；更確切地說，

假設行動有很好的效果，然而即使如此，在道德上被禁止。或是行動可能有壞結果，然而即使如

此，這是道德所要求的。這並不是說後果不關乎道德，相反的這是說後果不是關乎道德的唯一事

情。後果可能被關乎道德的其他相關因素壓倒。嗯，這就是道德論的一個分支──義務論（亦譯

道義論）的立場。 

義務論指出，除了後果，還有其他事情是關乎道德的。在決定你的行動是對還是錯，你必頇注意

後果，也必頇注意其他一些。其他一些什麼事情？毫不奇怪，各派義務論者對關乎道德的其他因

素，意見紛紜。但大多數義務論者都希望這些額外因素應包含某一類與思考自殺時直接有關的因

素。這因素不僅是你的行動帶來的後果，而是如何產生這影響；這因素不僅是後果，而是產生後

果的手段，尤其是你是否要傷害任何人才能產生這後果？ 

我們大多數人傾向於認為傷害他人是錯誤的，或至少是傷害無辜的人是錯誤的。既使後果可能是

好的，但傷害無辜的人是錯誤的。我加入了「無辜他人」的條件，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確實傾向於

認為自衛可能是合理的。有人攻擊你或你的朋友或你的同胞，傷害他可能是合法的。因此，我們

不是說傷害別人必然是不合法。對方是罪人，是侵略者。大多數義務論者傾向於認為傷害無辜的

人總是不合法。關鍵的一點：即使後果會更好，這論點也是成立的。 

功利主義者和義務論者對在正常情況下傷及無辜的人是沒有辯論的。我提一個例子：在這一講結

束時，我來一個大爆炸的結局。我拿起衝鋒槍，亂槍掃射，殺死你們十五位。這不是什麼好的後

果。很顯然，功利主義者和義務論者彼此都同意這不是好事。彼此同意在一般情況下，殺害無辜

的人有壞結果，傷害他們。這是錯誤的，不再說了。 



但是，在一些案例中，殺死無辜的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們又有什麼說法？在現實生活中，很難想

像這樣的案例；但我們至少可以走「科幻小說」路線，得出一個例子。這是道德哲學中我最喜歡

的例子。 

醫院有名病人快要死了，因為器官衰竭等等。其中一人需要心臟移植，其中一人需要腎臟移植，

其中一人需要肝臟移植，等等。不幸的是，由於組織不兼容，即使他們開始死亡，我們不能利用

死者的器官來挽救他人。這時候，John 來到醫院作例行檢查。John 是完全健康。體檢發現他是

完全合適捐贈器官給所有五個病人。你想到如果有方法殺死 John，但掩飾死因讓他看來是死於

一些意想不到的怪病，你可以把他的器官移植到那五位病人。一位得到左腎，一位得到右腎，一

位得到心臟，一位得到肝臟，一位得到肺臟。你的選擇大體上是這樣。為 John 例行體檢，那五

位病人就死去；殺死 John，利用他的器官救回五人的生命。 

這個器官移植案例，我們應該說怎樣才是正確的？從後果方面看來，似乎殺死 John 的結果會更

好。畢竟，這是一對五。雖然 John 死去是可怕的壞後果，五個人死去也是可怕的壞後果。所以

殺死無辜的 John，後果會更好。 

如果我們有更多時間，我們可以爭辯結果是否真的更好，這是否現實的故事等等：我們是否有顧

及對醫療行業的其他長期影響？但我們沒有時間認真研究這故事的細節。我們只能假設事情弄清

楚了：如果殺了 John，後果會更好。難道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也許功利主義說這是應該做的事情，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大多數人會認為道德含義是多於

功利主義所說的。究竟這反對意見是否好的，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如果你想深入研究，我

提議你選修道德哲學入門課。暫且我們同意義務論的說法，道德含義是多於功利論，這例子帶出

這一點。殺死無辜的人是錯誤的，即使假設的後果會更好：這是以一命換五命。人有生命權，有

權不被殺死。當我們決定做符合道德的事時，必頇要考慮這權利；因此殺死無辜的人是錯誤的，

即使後果會是更好。 

假設我們同意，也接受這一點。在更全面的道德哲學課堂上，我們不得不追問權利有什麼基礎，

人們有什麼義務論的權利，這權利有什麼輪廓？我們在這一講只要問：假設我們接受這樣的權

利，對自殺的道德有什麼影響？而我們似乎在說：自殺是錯誤的。自殺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當我自殺，我是在殺死別人。作為義務論者，殺死無辜的人──我是無辜的人──殺害無辜

的人在道義上是錯誤的，我們不就是這樣說嗎？嗯，我是人。所以，殺死我是不道德的。  

如果要說回來：看，我們已經說明在某一情況下，某人死了比活著好；這樣的說法沒有任何幫助。

若是他自殺，整體結果可能更好。是啊，沒錯。也許這是正確的。這並不重要，因為作為義務論

者，我們強烈認為生命的權利已遠遠超過後果。正如殺死 John 是錯誤的，即使一命換五命的結

果會更好，所以自殺也是錯的，即使結果會更好。即使這是唯一途徑終結自己的痛苦，而這些都

是不錯的後果，但這一切並不重要。生命的權利遠遠大於後果的吸引力。作為義務論者，看來我

們不得不說：禁止自殺。不用多言。 



正如哲學慣常的一切，這不是這麼簡單。有些人的可能反應，可能提出道德只是我如何對待別人。

這不是我怎樣對待自己。如果我們接受這說法，生命權只涵蓋我如何對待別人。特別是這排除了

我殺死他人，即使結果會是好的。但這對我如何對待自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特別尤其是如生命

權不排除自殺，那麼自殺是可以接受的。  

這是一個可能的道德觀，但我覺得很不可信。如果我們開始解釋「你是什麼」以說明為何我殺了

你是不對的，我們就開始涉及你作為一個人，而作為一個人，你有這些計劃等等。而作為一個人，

你有某些權利，有些事情不應施加你身上。這是義務論大多數思想背後的思維。人不是物件。我

們不能只是為了更好的結果而毀掉人。嗯，沒錯，人不是物件。但當然，我也是人。所以當我想

到自殺，我是打算摧毀一個人。因此，至少是很難理解為何我們會接受這樣的說法：道德只規管

我如何對待他人。儘管這是複雜的問題，我們今天沒有時間深入探討，在我看來，更合理的說法

是道德不僅包含我怎樣對待別人的規則，也包含我如何對待自己。  

然而，如果這是正確的，如果道德規則包含生命權，禁止傷害人，那我們就是在說：從義務論的

角度來看，自殺是錯誤的。嗯，當然，對這說法的自然反應是：我自殺，不是殺了 John 以一命

換五命，我自殺只是為了我自己的緣故。我只是為了我自己的緣故而損害自己的利益。在思考自

殺的道德觀時，這是極為相關的因素。  

它似乎是相關的，雖然不是百份百清楚如何處理這種想法。這樣的思維有兩個可能的解釋。首先，

你可能認為「我自殺只是為了我自己的緣故」是相關的說法，可能是為了這一點。我自殺只是為

了我自己的緣故，我要說的是儘管我是傷害自己，我有更好的後果。畢竟，我們已指出我們是集

中於「自殺是合理」的案例。因此，人是死了比活著好。如果他們是死了比活著好，那麼雖然從

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確實傷害自己──我的意思是自殺是傷害自己──仍然這沒有損及整體。我們

在想像的底線是自殺是積極的。雖然這不像傷害 John 以挽救他人的案例，在這案例你已經傷害

了 John 以利及他人，所以你在整體上是傷害了他；在自殺案例中，我傷害自己以避免否則我會

經歷的痛苦，我們可能說我不是真的在整體方面傷害我自己。  

所以，或許義務論禁止傷害，實在是禁止整體上傷害人。看，你有某種疾病，腿部感染蔓延，除

非現在鋸腿，你必死無疑。所以，你進了手術室，外科醫生鋸掉你的腿。他是否做了一些不道德

的事？似乎他沒有。但畢竟他砍掉你的腿！他傷害了你！你曾經有一條腿，現在沒有了。我們要

說的是他沒有整體的傷害你。他傷害你的方式，是唯一辦法讓你的底線更好，這沒有違反「不傷

害」的規則。至少，這說法是可以的。如果這是正確的說法，那麼這也許正是我們對自殺應該有

同樣的說法。是的，義務論禁止傷害無辜的人，但事實上這是禁止不讓人們整體上更差。我自殺

的話，我不是在整體上較差。如果這是正確，即使從義務論角度來看，自殺可能在道德上是正當

的。那麼，至少有一個可能的方式提出義務論的立場，可能有一種方式解釋：「但是，當我自殺，

我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 

有另一種可能的方式解釋這思維。當我自殺，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已經明顯取得自己的同意。

我不能違反本身的意志而自殺。自殺是自己殺死自己。所以，我有了本身的同意去做什麼。這似

乎很重要。請注意這與 John 的案例不同。若是我殺死 John，我想我沒有取得他的同意。自殺



的案例似乎有取得同意，但殺死 John 的案例沒有。也許這與道德上有相關性。接受這個觀點，

當然是說我們的義務論需要添加另一因素。之前提到「後果」，又有「傷害」，也有「同意」的

因素。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取得受害人同意」的道德意義。一開始思考，我想我們大多數人會

傾向接受這樣的結論：沒有得到對方同意的一些對待對方的錯誤方法，如得到對方同意的話可能

是可以接受的。  

你會留意在思考手術截肢的案例時，有一些情況是不適用於器官移植的案例；截肢是為了挽救否

則會死去的病人。當然，病人同意你動手術這一點也是有關係的。  

以下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同意」的相關性。我走過來打你的鼻子，這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

一如你走過來打我的臉或抽肚子，在道德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然而，我以為拳擊比賽在道德上

是可以接受的。為什麼？因為從義務論的角度來看，當人們參加拳擊時已經表示同意。我同意你

抽打我，或者至少嘗詴打我，以換取你同意讓我打你的權限，或者至少嘗詴打你。假設你是比我

更好的拳手，有了這些同意就是允許你傷害我，我很自信情況就是如此。 

因此，「同意」容許合法傷人，即使這在沒有同意的情況下不會是合法的。如果這是正確的，回

家思考自殺的案例。自殺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乍看之下畢竟我是一個人。但因為我自殺，我已經

給出我的同意。我同意傷害自己。如果因為有了「同意」，就可以作出通常被禁止的行為，那麼

「同意」是允許我自殺。所以，現在我們再次導入結論：從更充分地發揮的義務論觀點來看，我

們應該認為自殺應被允許，至少如果我們準備加入「同意」這因素，並認為這可以抵消一般存在

的保護。 

事實上，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對自殺的道德將會導入相當大膽和極端的結論。該人已自殺身

亡，所以他已明確同意，所以在每一情況下他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嗯，也許這是正確的──如

果我們準備好把「同意的原則」扯得那麼遠。但是，也許我們不應該把「同意的原則」扯得那麼

遠。  

假設我們下課後聊天，你對我說，「教授，我同意你可以殺了我。」我拿起槍殺了你。這似乎在

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即使你已經同意。想想更離奇的案例。假設你相信你殺死了 John 

Smith，良心有疚，希望以命償命。但是，你是瘋了。你沒有殺死 John Smith。John Smith 甚

至沒有死去。但是你瘋狂的認為你確實這樣做了，所以你說：「教授，請殺了我。」而且我知道

你是精神病患者，但嘿，你知道，同意就是同意，所以我殺了你。嗯，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或

者假設你和三歲侄子在玩耍。他說：「噢，我不想活下去。殺了我。」嗯，殺死侄子明顯是不能

接受的。 

因此，如果我們開始接受這種「同意的原則」，我們在導入一些非常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所以，

我們也許應該扔掉它。也許我們應該說：不，「同意」沒有一分鐘前它看起來有的那種力量。但

我傾向於認為我們不應該走得那麼遠，完全放棄「同意的原則」。因為如果我們放棄同意的原則，

會發現不能表達一些我認為我們要表達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說法。 



考慮以下的例子。假設我在戰場，和幾個戰友在散兵坑，一枚手榴彈扔進來。除非手腳快，手榴

彈快要爆炸，殺死靠近手榴彈的五位戰友。不幸的是，他們在打牌，沒有看到。我看到了，但沒

有時間去警告他們。就算我有時間告訴他們這回事，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作出反應。我一是什

麼也不做，讓他們被炸死，但我可能不會受到傷害，我或是跳在手榴彈之上，讓軀體承受爆炸；

我被炸死，救了戰友。  

想像我跳在手榴彈之上會發生什麼事。我為他們犧牲了自己。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很少

人內心有這樣的力量做出這些事情，但令人驚訝的是一些人做到了。我們對他們表示欽佩和讚

揚。他們已經承擔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我犧牲英勇行為，在道德上值得讚揚，超越使命召喚我們要

做的事，值得讚揚。且慢，但這怎麼會是值得稱讚？這人跳上了手榴彈，知道結果是他會被炸死。

於是他殺死一個人，因此明顯地違背了義務論不得殺害無辜的人的權利。  

不要談論「結果是更好。」是的，當然五個戰友得救的後果是更好。但這似乎並不足夠用於我們

的義務論情緒。畢竟，假如我看到了手榴彈，所以我把 Jones 推在手榴彈之上。嗯，這是錯的，

即使結果是相同的。 

差別在於什麼？為何 Jones 自己跳上手榴彈在道義上是容許的？我所看到的唯一答案是因為他

同意。他對自己同意，他自告奮勇，表示他同意。如果我們丟掉同意的原則，我們不得不說 Jones

在道德上沒有什麼令人欽佩。在道德上這令人震驚，在道德上被禁止。我不能相信有這回事。  

因此，我們需要「同意的原則」。但另一方面，我們不想「同意的原則」是過度強烈，以致我們

只因為對方說：「哦，殺了我。」就動手殺害瘋子或兒童。因此，我們需要「同意的原則」更加

溫和的形式。我們必頇說：「同意」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但只是在一定的條件。究竟是那些相關

的條件？這當然是更加開放的辯論話題。我們可能認為，「同意」必頇是「自由同意」，必頇知

道有什麼後果，同意的人必頇是清醒，有理性，有能力；這解釋了兒童的案例：他還沒有能力作

出這樣的決定。「同意的原則」的適當版本要有什麼相關條件，還是有爭議的空間。  

我們可能還要多加一些要求，即是「同意要有充分理由」。這可以解決以下的情況：你下課後對

我說：「殺了我。」我的意思你不是瘋了。嗯，至少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你不是瘋了。從某

種意義上說，你已經是有能力處事的年齡，但你沒有充分理由。這足以破壞同意的力量。 

好吧，假設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經修改的「同意原則」。對自殺我們應該有怎麼的說法？在我看

來，我們再次導入對自殺的溫和觀點。人們會自殺這一事實不會表明在道義上這是容許的，因為

即使他們已經同意自己，他們可能沒有很好的理由，或是他們可能是瘋了。但對於這一切，如果

我們可以拿出個案──我認為我們可以有個案──如果有人合理評估他們的處境，看到他們死了

比活著更好，深思熟慮，不魯莽決定，在知情和自願的情況下決定，背後有充分的理由──在這

樣的情況下，對我來說同意的原則可能發揮作用；在這情況下，同意將取勝或抵消義務論禁止傷

及無辜他人的力量。因此，自殺再次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接受，但不是所有。  



在我看來，這樣的結論是正確的，無論我們是否接受功利立場或義務論的一項立場。自殺並不總

是合情合理，但它有時是合情合理的。  

這仍然留下一個問題：當我們看到，遇到有人詴圖自殺，我們應該怎樣做？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在

這情況捫心自問：詴圖自殺的人是否已符合「同意的原則」的條件？也許我們應該寧可謹慎而犯

錯，假設該人可能是在壓力下行事，沒有考慮清楚，不知情，不完全稱職，不是因為充分理由而

採取行動。但接受這樣的說法，即是不接受更強的結論：我們應絕不允許有人自殺。如果我們變

得相信他們已深思熟慮，也有很好的理由，知道一清二楚，他們的行為是出於自願，在這種情況

下，他們自殺可能是可容許的，我們應該任由他們行事。 

幾乎沒有時間了。因此，讓我最後一次轉動齒輪，快速看看我們去過的地方。本學期開始時，我

請各位認真思考死亡的性質，或是生與死的事實。我們大多數人非常努力不認真思考死亡。這似

乎是令人不快的話題，我們置諸腦後。我們不去想它，即使感覺到死亡在緊盯著我們。本學期每

一講，每一天你來到課室，都走過對街的墓地。多少次你有注意到？多少次你停下來想一想這完

整的視覺提示：我們在這地球只是過客，然後我們消失了。我們大多數人根本不考慮它。  

在某種意義上說，當然你是例外。你花了一學期來考慮這個問題；若是你利用本學期的機會深入

思考你相信的事物，我已經心滿意足。比諸你已經利用機會深入思考你的信念，要求自己不僅只

是希望或相信是真實的事物，而是你實際上可以辯護的事物，無論你最終是否同意我，以及我提

出的各種說明，後者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不過，話雖如此，若是我沒有希望各位從一開始不相信

我的信念，到最後你相信了我，那我將是偽君子。  

正如我在第一天指出，大多數人接受了有關生與死本質的套裝信仰，他們相信有靈魂，在軀體之

外還有更多的東西。他們相信這些，因為他們認為既然靈魂存在，我們就有可能永生。「不死」

是可能的，我們都希望和追求永生的可能性，因為死亡是可怕的，也必然是可怕的。死亡是如此

可怕，我們盡量不要去想它。死亡是如此可怕，當我們想起死亡就充滿了恐怖和恐懼。很明顯這

是對生與死的唯一明智反應。生命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在任何情況下為生命結束而高興總是沒

有意義。不死是可取的；自殺永遠不可能是合理的回應。  

在本學期的課程，我認為這信念套包雖然是老生常談，但幾乎從頭到尾這是錯誤的。沒有靈魂這

回事；我們只是機器。我們不是任何舊機器，我們是驚人的機器。我們的機器能夠有愛心，有夢

想的能力，能夠發揮創造力，能夠計劃和與他人分享。我們是人。但是，我們只是機器而已。當

機器壞了，這就是終結。死亡不是一些我們不能理解的大奧秘。桌燈會碎，電腦會壞，或任何其

他設備最終會失靈；在某種意義上，死亡不比這些事物更神秘。  

我從未想過要聲稱我們這樣死去不是憾事。正如我談到永生不朽時，只要生命對我們還有一些意

義，我們還可以希望活著就更好了。只要整體人生是好的，死亡就是壞事；我覺得我們大多數人

都認為死亡來得太早了。不過，話雖如此，但這並不是說永生是好事。相反，永生是壞事。  



在思考死亡的事實時，合情合理的反應不是覺得死亡過於神秘，過於嚇人而不去思考。反而恐懼

遠遠不是合情合理的反應，我覺得這是不恰當的反應。雖然我們可以為死得過早而悲傷，但均衡

這事實是我們理解我們全都活著這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幸運。  

然而，認識到這運氣和幸運的意義並不意味著我們總是幸運地活著。對我們一些人來說，總有一

天這不再是事實，當這一天到來時，人生不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在任何情況下把握在手中。總

有一天，是時候我們有一些人要放手。  

在這學期的課程，我邀請各位不僅是為自己思考生與死的事實，我是請各位面對死亡時毫不畏

懼，沒有幻想。非常感謝。[掌聲] 

（完） 


